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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主体主要关注谁来审计，金融审计主体也

不例外，关注的是谁来实施金融审计。在审计实践

中，国有金融机构审计覆盖率很低，表明政府金融审

计资源不够；政府金融审计业务基本不外包，这表明

政府审计机关未充分利用民间审计资源；同时，不同

层级的政府审计机关对金融审计的供求也存在显著

差异，表明政府审计机关内部的金融审计资源整合

不够。导致这些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金

融审计主体认知的偏颇。因此，从理论上厘清金融审

计主体，是建构有效金融审计制度的前提之一。

目前未发现有专门研究金融审计主体的文献，

一些研究金融审计的文献虽然涉及金融审计主体，

但出现了多种观点。总体来说，关于金融审计主体还

缺乏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二、文献综述

在现有的研究金融审计的文献中，关于金融审

计主体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

为，政府审计机关是金融审计的唯一主体[1-3]，本文

称之为“单一主体观”；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审计主

体有两个，一是政府审计机关，二是金融机构的内部

审计机构[4-6]，本文称之为“双主体观”；第三种观点

认为，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及民间审计组织

都可能成为金融审计的审计主体[7-9]，本文称之为

“三主体观”。

单一主体观是从政府审计机关的角度来认知金

融审计主体，当然会认为政府审计机关是金融审计

的唯一主体。但本文认为，即便如此，也存在一定的

偏颇，因为政府审计机关开展的金融审计也可能存

在业务外包的情况，从而引入民间审计组织。双主体

观主要是从国有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认知金融审计主

体。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接受政府审计

机关的外部审计，另一方面自己还有内部审计，所以

审计主体是政府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但本文

认为，政府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都有可能存在

业务外包，从而使得民间审计组织也会成为审计主

体。本文支持“三主体观”确定的金融审计主体范围，

但是现有文献缺乏对“三主体观”原因的理论分析。

总体来说，关于金融审计主体还缺乏一个系统化的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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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根据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

个关于金融审计主体的理论框架。从经典审计理论

来看，在基于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审计主体的选

择是委托人的权利，委托人可以选择自行建立审计

机构，也可以选择从市场上购买审计服务，还可以选

择二者相结合。具体如何选择，应综合考虑独立性、

审计质量和审计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保障审计

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审计独立性并控制审计成本[10]。

同样地，金融审计主体的选择是金融委托代理关系

中委托人的权利。在图中所示的金融委托代理关系

中，股东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政

府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都属于资源

类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委托人希望通过金

融审计对代理人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立鉴

证、评价和监督。图中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包

括内部单位）之间不存在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所以金

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行的是行政性的金融监

管，而不是所有权监督性质的金融审计。

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个关于金融审计主体

的理论框架，需要分别分析股东与金融机构、金融机

构总部与内部单位、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这三类委

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审计主体的选择。此外，还

要讨论金融审计主体的两个相关问题。

（一）股东与金融机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主

体选择

股东如果希望通过金融审计这种治理工具对金

融机构及其管理层的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

立的鉴证、评价和监督，那么应由何种审计机构来实

施审计呢？基于经典审计理论，股东选择的审计主体

至少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独立性原则，即审计主

体必须独立于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并且要与金融

机构及其管理层履行金融经管责任无关；第二，审计

成本原则，即审计主体必须以不高于其他审计主体

的审计成本来履行审计职能；第三，审计质量原则，

即审计机构能保障审计质量。

基于上述原则，对于审计主体股东通常有两个

选择：一是自行建立审计机构；二是从市场上购买审

计服务，也就是选择民间审计组织。对于自行建立审

计机构，只要审计机构不参与金融机构的金融经管

责任之履行，再加上恰当的领导体制，就能保障审计

机构的独立性。但是，就审计成本来说，自行建立审

计机构的审计成本若要低于从市场上购买审计服务

的成本，就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审

计业务量。这通常需要股东投资许多的企业才能满

足，否则，难以确保足够的审计业务量。二是自行建

立的审计机构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有竞争优势。要

建立全面的专业胜任能力竞争优势是需要资源的，

这可能会影响审计成本，一般来说，只能在某些方面

建立专业胜任能力的竞争优势。就审计质量来说，自

行建立的审计机构在保障专业胜任能力的同时，可

能会提升审计成本。

综上，如果股东投资了许多企业，就有可能考虑

自行建立审计机构来对所投资的企业进行审计，金

融机构作为其投资的企业之一，也由其自行建立的

审计机构来审计。政府作为股东时，投资的企业很

多，综合考虑独立性、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因素，政

府应该设立审计机关。审计机关代表政府股东对投

资企业进行的审计，这是一种所有权监督，但是，即

使是在这种情形下，在符合独立性、保障审计质量并

能控制审计成本的前提下，政府审计机关也应该以

业务外包的方式引入民间审计组织。如果股东并未

投资许多企业或金融机构，而是选择从市场上购买

审计服务，此时的审计主体是民间审计组织，现实中

这种情况较多。

对于混合所有制的金融机构来说，既有政府股

东，也有非政府股东，此时如何选择审计主体呢？根

据经典审计理论，应该由股东会决定审计主体，一般

来说，一个企业的所有股东不会共同投资于许多的

其他企业，混合所有制金融机构的股东通常不会选

择自行建立审计机构，而会选择从市场上购买审计

服务。因此，所谓审计师的选择，是指选择哪一家民

间审计组织，而不是对自行建立审计机构与购买审

计服务的选择。但是，当政府股东的股份足够大，且

能实际控制股东会决议时，也可以在经得其他股东

同意后，在金融机构章程中明文规定由政府自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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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政府审计机关作为该金融机构的审计主体。

对于已经上市的金融机构来说，股东是流动的，

决定外部审计事项的是某个时点的股东，这些股东

做出的决策，不但要考虑现任股东的需求，还要考虑

潜在股东的需求，所以通常会选择从市场上购买审

计服务，民间审计机构是其选定的审计主体。也正因

如此，一些国家的法规明文规定，包括金融机构在内

的上市公司，民间审计组织是其法定审计主体。但

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师的

选择，目前存在较严重的独立性问题。就股权集中的

上市公司来说，一方面，大股东亲自参与上市公司的

管理，已经成为管理层的骨干；另一方面，大股东能

实际控制股东会，从而决定外部审计师的选择，这相

当于大股东自行选择了审计师来对包括自己在内的

管理层进行审计，实质上是自我审计。就股权分散的

上市公司来说，众多的小股东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外部审计师的选择实质上是由管理层操控，形成了

管理层操控下的自我审计。上述两种情形下，外部审

计师的独立性都缺乏保障，但目前尚未找到解决上

市公司外部审计师选择问题的良好机制。

（二）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委托代理关系中

的审计主体选择

金融机构总部如果希望通过金融审计这种治理

工具对内部单位及其管理层的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

况进行独立的鉴证、评价和监督，那么应由何种审计

机构来实施审计呢？类似于上述股东对审计主体的

选择，金融机构总部对审计主体的选择同样要符合

独立性原则、审计成本原则和审计质量原则。

基于上述三个原则，金融机构总部通常会选择

自行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从独立性来说，如果能保障

内部审计机制独立于内部单位，并且不参与内部单

位的金融经管责任履行，则内部审计机构就具有独

立性；从审计成本来说，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一般

金融机构规模较大，其内部单位较多，设置了专门的

内部审计机构，会有较充足的审计业务量，如果人员

配合恰当，就能建立竞争优势，所以也能将审计成本

控制到低于市场成本；从审计质量来说，如果内部审

计机构配备了恰当的审计人员，则专业胜任能力有

了保障，审计质量也就有了基础。

任何内部审计机构的建立都要面对两个关键问

题：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金融机构内部审计也不例

外。关于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的讨论有不

少的文献[11]，这些文献的讨论也适用于金融机构内

部审计。还有一些专门讨论了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领

导体制和组织体制[12，13]，基于这些文献，本文只是

概要地阐述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和组织体

制，不再展开分析。

关于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通常要求内

部审计由金融机构董事会来领导，这是为了保障审

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进而保障内部审计的效率和

效果。从独立性来说，董事会是金融机构内部所有单

位的领导机构，内部审计机构由董事会来领导，就能

独立于金融机构内部其他单位；从权威性来说，董事

会做出的决定是最有权威性的，所以内部审计机构

由董事会来领导，一些重大事项由董事会来决策，这

就保障了决策的权威性，进而保障了内部审计的权

威性。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保障了其审计计

划的实施效率及审计成果的应用路径，保障了内部

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关于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组织体制，通常要求实

行垂直管理/分区派驻体制。垂直管理是指金融机构

的内部审计机构都归总部统一领导，不实行分级管

理，简单地说，就是金融机构总部建立内部审计机

构，对各层级的内部单位进行审计，内部单位一般都

不再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分区派驻是指金融机构总

部设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并不集中在总部办公，而是

根据金融机构内部单位的地理分布来分区设置派驻

机构，这些派驻机构在总部审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

开展对所驻区域金融机构的审计工作。垂直管理/分
区派驻的组织体制保障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也有利于内部审计资源的统筹使用，其已经成为

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的主流组织模式。

与金融机构内部审计主体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

问题是内部审计业务外包。关于内部审计业务外包

的研究有不少文献[14，15]，这些研究也适用于金融机

构内部审计，这里只是概要地阐述金融机构内部审

计业务外包，不再展开分析。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应

该将内部审计业务区分为常规业务和非常规业务。

常规业务是指经常会发生且业务量具有稳定性的内

部审计业务，例如内部控制评价是金融机构的常规

内部审计业务；非常规业务是偶然发生或经常发生

但业务量不具有稳定性的内部审计业务，例如工程

项目审计可能是金融机构非常规的内部审计业务。

一些新型的内部审计业务可能仅在开始时具有非常

规业务的特征，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具

有洞察力，能预见到这种新型业务的未来发展，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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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将其作为常规业务来对待。金融机构内

部审计部门应该在常规业务方面建立具有竞争优势

的专业胜任能力，这种业务通常不实行外包；而对于

非常规性的审计业务，则可以考虑外包。

（三）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

计主体选择

政府如果希望通过金融审计这种治理工具对金

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立的鉴

证、评价和监督，那么由何种审计机构来实施审计

呢？政府对审计主体的选择同样要符合独立性原则、

审计成本原则和审计质量原则。

基于上述三个原则，对于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

主体，政府会如何选择呢？一般来说，政府会选择自

行建立审计机关来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审计，其原

因如下：第一，从独立性来说，政府自行建立的审计

机关不是金融监管部门的下属单位，也不参与金融

经管责任的履行，所以具有独立性。第二，从审计成

本来说，政府为了履行其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职能，会

设置许多的职能部门，所以，政府自行设立的审计机

关，不只是要审计金融监管部门，还要审计政府设立

的其他各职能部门。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审计机关的

审计业务量具有稳定性且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果政

府审计机关还具有恰当的专业胜任能力，能保持一

定的竞争优势，则政府自行设立审计机关的成本可

以低于从市场购买审计服务的成本。第三，从审计质

量来说，审计机关通过恰当的人力资源配置及审计

制度建设，能在政府职能部门审计方面建立一定的

专业化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除了可以使审计成

本较低，更加重要的是能为审计质量提供保障。上述

分析适用于政府对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审计，当然

也适用于政府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

政府通过其设立的政府审计机关对金融监管部

门进行审计，但并不排除采用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

首先，政府审计机关将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业务外

包给民间审计组织，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因为民间审

计组织不是金融监管部门的下级单位，不参与金融

监管部门的金融经管责任之履行。其次，民间审计组

织在某些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如果政府审计机关发

现某些审计业务是民间审计组织具有竞争优势的领

域，审计业务外包就可以降低审计成本。并且，通过

业务外包还能在政府审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利

于提高审计效率。最后，将民间审计组织具有竞争优

势的审计业务外包给这些组织，再加上民间审计的

法律责任机制，审计质量相应地也有了保障。因此，

政府审计机关应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将民间审计组

织引入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中。

（四）金融审计主体的两个相关问题

金融审计主体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审计主体；二是审计业务外包

时采用的审计准则。

1. 国有金融机构的外部审计主体。上文关于股

东对金融机构审计的审计主体选择之分析，适用于

国有金融机构。但是，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来说，政府

有双重身份，一是所有者的身份，二是社会事务管理

者的身份，如果不能区分这两种身份，可能会导致政

府审计机关角度错误。根据经典审计理论，审计是所

有权监督，所以，政府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审

计也是所有权监督，政府审计机关不是行政性的金

融监管部门。

基于此，本文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外部审计主体

进行了归纳：①对于独资未上市的国有金融机构，政

府审计机关是其外部审计主体，但可以通过业务外

包引入民间审计组织。对于这类金融机构，可以通过

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政府审计机关对该类金融机构的

审计权，但是，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只是审计委托的

一种方式，不能将这种审计委托理解为类似于金融

监管的行政监管权。②对于混合所有未上市的国有

金融机构，审计主体由股东会决定，如果国有股在股

东会具有控制权，则可以在该金融机构的章程中约

定政府审计机关对该金融机构的审计权，一般不宜

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政府审计机关对该类金融机

构的审计权。③对于已经上市的国有金融机构，外部

审计主体的选择权属于全体股东，在国有股能控制

股东会的情形下，可以在上市公司章程中约定政府

审计机关对该上市公司的审计权，但是一般不宜通

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政府审计机关对该上市公司的

审计权；同时，作为上市公司，要遵守资本市场的统

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中要约定民间审计组织是特

定审计业务的法定审计主体。

2. 审计业务外包时采用的审计准则。以上关于

审计主体的讨论中，在金融机构总部对内部单位的

审计以及政府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这两类情形

下，审计主体都可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引入民间审

计组织。那么，在业务外包的情形下，民间审计组织

采用何种审计准则呢？

金融机构总部对内部单位的审计中，引入民间



□·90·财会月刊2019. 01

审计组织属于内部审计业务外包，对于民间审计组

织来说，这属于商定程序业务，实质上是民间审计组

织替代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在做审计工作。因此，

需要按该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机构适用的准则来开展

审计工作，如果该内部审计机构没有适用的准则，则

由双方商定拟执行的准则[16]。

在政府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中，引入民间审

计组织属于政府审计业务外包，实质上是民间审计

组织代替政府审计机关在做审计工作，需要与政府

审计机关执行同样的审计准则，即政府审计准则。政

府审计机关在制定审计准则时，需要做好与民间审

计准则的协调工作，凡是同类审计主题或审计事项，应

该做到政府审计准则与民间审计准则的协同[16]，美

国联邦政府审计署颁布的政府审计准则就很好地做

到了与民间审计准则的协同。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审计主体关注的是谁来实施金融审计，这

是金融审计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经典审

计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金融审计主体的理论框架。

审计主体选择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的权利，在

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审计主体不同。在股东

与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通常会自行建

立审计机构，政府作为大股东时，会选择政府审计机

关作为审计主体，民间审计组织可能通过政府审计

业务外包的方式成为审计主体。在金融机构总部与

内部单位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机构总部通常会

自行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并通过内部审计业务外包

的方式引入民间审计组织。在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

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会通过政府审计机关对金

融监管部门进行审计，也可以通过政府审计业务外

包的方式引入民间审计组织。何种审计主体通过审

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引入民间审计组织，民间审计组

织就使用与该审计主体相同的审计准则。

《审计机关审计管辖范围划分的暂行规定》中的

有关规定落实到国有金融机构在政府审计机关内

部管辖范围的划分，体现了委托人确定审计主体的

原则，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金融机构，由本级政府设

立的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主体。这与本文的理论框架

相一致。

本文的研究启示是，金融审计主体的选择是有

其内在逻辑的，只有在构建金融审计制度时遵守这

些内在逻辑，金融审计主体才能保持对金融审计客

体的审计能力。例如，政府金融审计可以通过外包引

入民间审计力量，整合不同层级的政府审计资源。通

过这种业务外包和资源整合，中央层级的国有金融

机构审计的资源供给可以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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